附件2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填报指南
    一、《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填报内容解释

    1.除有特别说明外，涉及环保的情况提供2017年6月至申报时的相关数据及证明材料，其它部分情况提供2017年度相关数据及证明材料。

    2.“企业设计生产能力”指企业生产设备在单位时间内可能生产的印染产品数量。计量单位：梭织产品为万米/年，针织产品为万吨/年。

    3.“上年度实际产量”指企业在上年全年主要印染产品的实际生产量，填表时填直接统计的产量和折标准品产量两个数据。换算标准品时可参考《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FZ/T01002-2010)。

    4.“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均仅涉及上年度的印染生产环节。

    5.“主要设备”包括前处理、染色、后整理、印花等工艺的主要设备。“主要设备”类目中的“设备名称及生产商”、“型号”、“制造日期（出厂日期）”、“数量”等信息应完整、准确填写，无法填报的，应书面说明情况。“主要性能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铭牌上标注的性能参数。

    6.“资源消耗情况”仅包括印染生产中的资源消耗。

    7.年总能耗指上年全年企业实际消耗的在印染生产过程中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以及非生产用能。

    8.年新鲜水取水量指上年全年企业从各种水源提取的并用于印染生产的水量总和，包括城市自来水用量和自备水（地表水、地下水和其他水）用量。

    9.“水重复利用率”指上年全年企业对印染生产排放的废水直接利用或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占印染生产用水总量的比值。

    10.企业至少有一套用于生产的染化料自动配液输送系统，即可认为有染化料自动配液输送系统。

    11.附件1附表三中的“无搬迁计划”，指截止到申报时，企业没有自主搬迁计划，也没有列入政府搬迁计划。

    二、申请公告企业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应分类整理、加注编号、编制目录，同一类别的证明材料应按时间顺序排列。

    1.营业执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复印件。

    2.水重复利用设施及其效果的说明，水重复利用率数据的详细计算过程。

    3.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验收审查相关文件。

    4.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5.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处置合同，处置单位资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物转移许可文件，危废处置合同等。
    6.三级用能用水计量管理的管理考核制度文件。
    7.质量、环境等管理体系认证材料。

    8.清洁生产审核相关材料。

    9.能证明《企业符合规范条件情况自查表》所填情况属实的其他材料。
    10.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